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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 

委 員 備 忘 錄委 員 備 忘 錄委 員 備 忘 錄委 員 備 忘 錄  

 

進 度 報 告進 度 報 告進 度 報 告進 度 報 告  

目 的目 的目 的目 的  

 

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匯 報 自 二○一○年 十 二 月 以 來 ， 各 項 重 大 文 物

事 宜，以 及 發 展 局 轄 下 文 物 保 育 專 員 辦 事 處 和 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（ 古 蹟

辦 ） 工 作 的 進 展 。  

 

歷 史 建 築 物 及 構 築 物歷 史 建 築 物 及 構 築 物歷 史 建 築 物 及 構 築 物歷 史 建 築 物 及 構 築 物   

 

古 蹟 的 宣 布古 蹟 的 宣 布古 蹟 的 宣 布古 蹟 的 宣 布     

    

何 東 花 園  

 

2. 在 二○一 一 年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的 特 別 會 議 上 ， 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（ 委

員 會 ） 確 認 何 東 花 園 為 一 級 歷 史 建 築 ， 並 建 議 根 據 《 古 物 及 古 蹟 條

例 》，宣 布 何 東 花 園 為 暫 定 古 蹟，以 便 在 12個 月 的 有 效 期 內，為 何 東

花 園 提 供 法 定 保 護，以 及 讓 政 府 當 局 有 更 多 時 間 與 業 主 進 一 步 磋 商 保

存 何 東 花 園 的 方 案。有 關 把 何 東 花 園 宣 布 為 暫 定 古 蹟 的 公 告，已 於 二

○一 一 年 一 月 二 十 八 日在憲報刊登， 有 效 期 為 12個 月 ， 由 憲 報 刊 登 日

期 起 計 算 ， 期 間 政 府 會 與 業 主 探 討 可 行 的 保 存 方 案 。  

 

保 護 歷 史 建 築 物 及 構 築 物保 護 歷 史 建 築 物 及 構 築 物保 護 歷 史 建 築 物 及 構 築 物保 護 歷 史 建 築 物 及 構 築 物  

 

3. 委 員 會 先 前 討 論 過 的 歷 史 建 築 物 及 構 築 物 保 護 工 作 的 最 新 情 況

載 於 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A。  

 

修 復 和 維 修 計 劃修 復 和 維 修 計 劃修 復 和 維 修 計 劃修 復 和 維 修 計 劃  

 

4. 古 蹟 辦 現 正 處 理 的 修 復 和 維 修 計 劃 的 進 展 情 況 詳 載 於 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B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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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 古 項 目考 古 項 目考 古 項 目考 古 項 目  

 

勘 探勘 探勘 探勘 探 ／／／／ 發 掘發 掘發 掘發 掘  

5.  二 ○ 一 ○ 年 十 二 月 至 二 ○ 一 一 年 一 月 期 間 進 行 的 考 古 項 目 進 度

摘 要 見 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C。  

 

考考考考 古 牌 照古 牌 照古 牌 照古 牌 照  

 

6.  根 據 委 員 的 建 議 ， 當 局 曾 在 二○一○年 十 二 月 至 二○一 一 年 一 月

期 間 發 出 以 下 牌 照 ：  

 

(a)    在 龍 鼓 灘 就 將 軍 澳 及 屯 門 鄉 村 污 水 收 集 系 統 進 行 考 古 勘

探 ；  

(b)     在 謝 屋 村 就 廣 深 港 高 速 鐵 路 香 港 段 進 行 考 古 觀 察 和 記 錄 ；  

(c)     在 九 龍 城 就 更 換 及 修 復 水 管 工 程 第 3 階 段—東 九 龍 水 管

工 程 （ 甲 組 ） 進 行 考 古 觀 察 和 記 錄 。  

 

 

7.  獲 簽 發 考 古 牌 照 各 項 目 的 進 度 ， 摘 錄 於 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D。  

 

教 育 及 宣 傳教 育 及 宣 傳教 育 及 宣 傳教 育 及 宣 傳  

 

統 計 資 料統 計 資 料統 計 資 料統 計 資 料  

 

8. 古 蹟 辦 在 二 ○ 一 ○ 年 十 二 月 至 二 ○ 一 一 年 一 月 期 間 舉 辦 的 宣 傳

和 教 育 活 動 統 計 資 料 載 於 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E。  

 

教 育 活 動教 育 活 動教 育 活 動教 育 活 動  

 

古 蹟 導 賞 團  

 

9.  古 蹟 辦 在 二 ○ 一 ○ 年 十 二 月 至 二 ○ 一 一 年 一 月 期 間 ， 為 各 文 物

徑 、 文 物 遺 址 、 香 港 文 物 探 知 館 及 屏 山 鄧 族 文 物 館 共 安 排 了 177個 導

賞 團 ， 參 加 人 數 共 7 036人 次 。 詳 情 載 於 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F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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講 座 與 工 作 坊  

 

10.  古 蹟 辦 在 二 ○ 一 ○ 年 十 二 月 至 二 ○ 一 一 年 一 月 期 間 舉 辦 了 不 同

的 文 物 專 題 講 座 。 此 外 ， 又 特 別 為 學 校 和 市 民 大 眾 舉 辦 了 16個 工 作

坊 ， 共 有 900人 參 加 。 有 關 講 座 和 工 作 坊 的 詳 情 見 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G。  

 

青 少 年 文 物 之 友  

 

11.  已 接 受 導 賞訓練的 青 少 年 文 物 之 友 ， 在 二○一 一 年 一 月 十六日堅

尼地道 28 號前任行 政長官辦 公室開放日 當天提 供協助。他們的 導 賞

服務備受 公 眾讚賞 。  

 

文 物 保 育 專 員 辦 事 處 的 宣 傳 及 教 育 活 動  

 

12.  辦 事 處 在 二 ○ 一 ○ 年 十 一 月推出 專 為傷殘人士而設的 古 蹟 導 賞

團，舉 辦 日 期直至 二○一 一 年三月 為止；大潭水務文 物 徑 導 賞 團 的 舉

辦 日 期則由 二○一○年 十 二 月 至 二○一 一 年四月 為止。  

 

13.  一 項名為「香 港 文 物旅遊博覽—古 蹟串串貢」的巡迴展覽， 於

二○一 ○年 十 二 月 至 二○ 一 一 年 九 月 期 間 舉 行 ，預計 參 觀 人 次約為

10 萬。  

 

 

發 展 局發 展 局發 展 局發 展 局  

文 物 保 育 專 員 辦 事 處文 物 保 育 專 員 辦 事 處文 物 保 育 專 員 辦 事 處文 物 保 育 專 員 辦 事 處  
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
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 

二○一 一 年 二 月  

 

檔號： LCS AM 22/3 

 

 

 

 

 

 


